
                                                 

 

证券代码：600320 900947   证券简称：振华重工 振华 B 股   公告编号：临 2024-038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 

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审议<终止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终

止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事项。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2023 年 5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3 年 8 月 11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获

得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批复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 

2023 年 8 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和高级管理人员全权办理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所披露的内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申请文件。 



                                                 

 

二、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原因 

公司自启动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以来，一直与中介机构

积极推进相关工作。现综合考虑资本市场环境等因素，经与相关各方充分沟通及

审慎分析与论证，公司决定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三、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战略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九

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审议<终止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系综合考虑资本市

场环境等因素，经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充分沟通和审慎分析后作出的决策，不会

对公司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

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审议<终止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议案》。 

本次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

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四）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9 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审议<终止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议案》。 

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和高

级管理人员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且该等授权尚在有效期

内，故公司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本次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不会对

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20 日 


